
第 7740號公告 勞工處

破產欠薪保障條例 (第 380章 )

(根據第 18(2)條規定所發的公告 )

現根據《破產欠薪保障條例》(第 380章 )第 18(2)條的規定公布，鑑於有破產呈請可針對曾在新
界葵涌大連排道 144至 150號金豐工業大廈 1座 2樓 D室和新界天水圍栢慧豪廷 8座 45G室
經營愛宴薈的鄧兆恒而提出，本人認為有足夠證據支持以這個理由提出破產呈請。

2019年 11月 29日 勞工處處長 
 (鄭麗芬代行 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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